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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三 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



任务三 劳动合同的解除与终止

一、劳动合同的解除

劳动合同解除

双方协商解除 单方解除

即时解除（劳+用）

预告解除（劳+用）

经济性裁员



v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
v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v     （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
v     （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v     （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v     （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

的；
v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v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
v     　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

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
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

1、劳动者的即时解除





强迫劳动罪

v 　　《刑法》 第二百四十四条：用人单位违反劳动管理法规，以限制人
身自由方法强迫职工劳动，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v ①刑法司法解释：
v 　　违反劳动管理法规，雇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从事超强度体力

劳动的，或者从事高空、井下作业的，或者在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
毒害性等危险环境下从事劳动，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v 　　有前款行为，造成事故，又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
处罚。

v ②相关法律 《劳动法》第九十六条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公安机
关对责任人员处以十五日以下拘留、罚款或者警告；构成犯罪的，对责
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v （一）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的；
v （二）侮辱、体罚、殴打、非法搜查和拘禁劳动者的。



山西洪洞黑砖窑案

山西洪洞黑砖窑窑主
王兵兵

2006年2月，衡庭汉承包洪洞县广胜寺镇曹生村王兵兵
的砖厂。通过中介以每名民工350元的中介费，拐骗民
工31名(智障人员9名)。
2006年3月至2007年5月27日，为防止民工逃跑，先后
雇佣赵延兵等人负责看守民工，并授意看守人员使用
暴力进行殴打不干活不积极或逃跑的民工。民工每天
干活时间长达14至16个小时，晚上则都被囚在一个大
工棚内，若要出去上厕所，则有专人跟随看守。还饲
养了4只狼狗在砖厂看场护院。
临汾市中院：
1.赵延兵犯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强迫职工劳动
罪、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窝藏罪，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被告人衡庭汉犯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强迫职
工劳动罪、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窝藏罪，，判
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3.被告人王兵兵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



v 第三十九条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v     （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v     （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v     （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v     （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

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
v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

的；
v     （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2、用人单位的即时解除



海尔集团员工午休被开除

2019年8月27日，海尔四名员工午餐

后不及时返回工作岗位在创牌一楼咖

啡厅睡觉，巡查人员让这4人在当周

走完离职流程！

2019年9月6日下午，海尔集团官方

微博@海尔 发布《关于四名违规员

工处理情况的说明》对此事进行回应。

海尔集团公开回应，称上述四名员工

是在非休息时间午睡，违法了海尔员

工规范，属于一级违规，公司按照规

定解除劳动合同。



v 　　第四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
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v     （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
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v     （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
任工作的；

v     （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
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
协议的。

3、用人单位的预告解除



反抑郁症歧视第一案



v ①　正式劳动期间内。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
解除劳动合同。

v ②　试用期内。劳动者提前3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4、劳动者的预告解除



全国首例群体矽肺病人身损害赔偿案

“矽肺病”是人体吸入大量含游离二氧化硅的粉尘所引起的
职业病。它常在空气中硅尘浓度较高的采矿、凿岩等工种中
发生。它使人出现咳嗽、胸闷、气急等症状，并易发肺结核。
由于岩石粉尘像水泥一样“冻”在人体肺部而难以排除，严
重者会导致死亡。
１９９３年秋，浙江省泰顺县三魁、洲岭等贫困山区的蔡思
叶、张晓云等数百名农民为了谋生，受雇泰顺县隧道工程公
司及该县的陈益校、王运福和张万民，被召到沈阳至本溪高
速公路吴家岭隧道第七合同段“打山洞”。
１９９６年，吴家岭隧道工程竣工验收被交付使用。而１９
９８年以来，许多民工先后被发现患有程度不同的矽肺病。
２０００年９月，经浙江省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对４００
多名泰顺县民工进行鉴定，其中１９６名民工患有一至三期
（危险期）矽肺病，分别构成七至二级伤残，至今已有１０
名患者死亡。
浙江省温州市中院判令被告人赔偿因工致残和工亡的医疗费、
伤残抚恤金、丧葬费、工亡补助金等，总计２．０８亿元。



v 　　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需要裁减人员二十人以上或者裁减
不足二十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以上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向
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裁减人员方
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可以裁减人员：

v     （一）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的；
v     （二）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
v     （三）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经变更劳动合同

后，仍需裁减人员的；
v     （四）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
v     裁减人员时，应当优先留用下列人员：
v     （一）与本单位订立较长期限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v     （二）与本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v     （三）家庭无其他就业人员，有需要扶养的老人或者未成年人的。
v     用人单位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裁减人员，在六个月内重新招用人员的，

应当通知被裁减的人员，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用被裁减的人员。

5、经济性裁员



2013年9月3日，微软宣布收购诺基亚手机业务 

2014年7月17日，微软宣布万员裁人计划，其中原诺基亚员工占到70%。 



5、不适用人单位预告解除或裁员解除的情形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后果

v         1、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劳动
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

v         2、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
单位应当依照经济补偿标准2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v         3、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用人
单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会有权要求用人
单位纠正。用人单位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

中国工会会徽



v 1、劳动合同终止情形

v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

v （一）劳动合同期满的；

v （二）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v （三）劳动者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者宣告失踪的；

v （四）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的；

v （五）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定提
前解散的；

v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劳动合同的终止





退休性别歧视案

        周香华，1949年10月出 ，退休前任建行平顶山分行出纳部副经理。

2005年1月，建行平顶山分行以周香华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通知其办理退休手

续。周香华认为自己应和男职工同龄退休，单位要求自己55周岁退休的决定与我国

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相抵触，应予以撤销，遂向劳动仲裁部门提起仲裁。

　　2005年10月17日，平顶山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此案裁决如下:因申诉人未提

供支持其观点的有效证据和法律依据，故仲裁庭对申诉人的申诉请求不予支持。周香

华不服该裁决，2005年10月28日向湛河区法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

　　2006年2月8日，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8日对周香华诉建行平顶山分行劳动争

议案——“退休性别歧视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周香华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

周香华对已满55岁且参加工作年限满10年并无争议，依照有关规定，符合办理退休

手续的条件，被告建行平顶山分行以此为据为其申报退休的决定符合现行国家政策和

法规，并无不当。周香华认为被告为其办理退休手续的决定违背了宪法关于男女平等

的原则，要求予以撤销的理由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根据1978年6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和《关于安置

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号）规定，下列几种情况可以办理

退休：

（1）男性干部、工人年满6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连

续工龄或工作年限满10年。

（2）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繁重体力劳动和其他有害健康工种的职工，男年

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的工龄或工作年限满10年。

（3）男年满50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或工作年限满10年的，经医院证

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职工。

（4）因工致残，经医院证明（工人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工作能

力的。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规定，职工因工致残

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保留劳动关系，退出工作岗位，按月享受伤残津贴；

工伤职工达到退休年龄并办理退休手续后，停发伤残津贴，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低于伤残津贴的，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差额。





2015年12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及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在北京发布《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6》，

报告提出了“先养老并轨、后延迟退休”的改革路径。方案指出，首先实现

养老金制度并轨，将退休年龄归为两类：职工养老保险领取年龄和居民养老

保险领取年龄。其次，职工养老保险的退休年龄改革方案分两步走。第一步：

2017年完成养老金制度并轨时，取消女干部和女工人的身份区别，将职工养

老保险的女性退休年龄统一规定为55岁。第二步：从2018年开始，女性退休

年龄每3年延迟1岁，男性退休年龄每6年延迟1岁，直至2045年同时达到65岁。

再次，居民养老保险的退休年龄从2033年开始每3年延迟1岁，直至2045年最

终完成。



宣告失踪

v      宣告失踪指经利害关系人申请，由人民法院对下落不明满一定期间的人
宣告为失踪人的制度。

v  一、申请条件：

v        按照中国法律规定，公民下落不明满两年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
院申请他为失踪人。宣告失踪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v （一）主体条件：必须由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利害关系人包括配偶、
父母、成年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以及与被宣告失踪的人有民
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公民和法人。

v （二）客体条件：1.有下落不明的事实。如发生洪水、地震、战争等情况。
如果知道某人在某地，即使很久没有回来，也不能认为失踪。

v 2.下落不明必须满两年。其中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下落不明的时间从战争
结束之日起算。

v （三）形式条件。申请必须采用书面形式，不得口头申请。必须经人民法院
依照法定程序宣告失踪，任何单位与个人没有这个权利。



v 二、管辖

v      宣告公民失踪的案件，由失踪人住所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v 三、公告

v        人民法院受理宣告失踪案件后，应当发出寻找失踪人的公告。公告
期为3个月。

v 四、判决

v        公告期满，该公民仍然下落不明的，人民法院应确认申请该公民失
踪的事实存在，并依法作出宣告该公民为失踪人的判决。如公告期内该
公民出现或者查明下落，人民法院则应作出判决，驳回申请。

v 五、法律后果 
v       失踪人的财产由他的配偶、父母、成年子女或者关系密切的其他亲

属、朋友代管。



宣告死亡
v       宣告死亡是指自然人离开自己的住所，下落不明达到法定期限，人

民法院经利害关系人的申请，依法宣告失踪人死亡的法律制度。

v 一、申请条件

v       根据中国民法通则第33条的规定，宣告死亡须具备下列条件：

v 1、自然人下落不明须达到法定期限。在一般情况下，自然人下落不明满
四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从事故发生之日起满两年。

v 2、由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宣告死亡的利害关系人的范围和顺序是：

v (1)配偶；

v (2)父母、子女；

v (3)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v (4)其他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人。

v 3、由人民法院做出。

v 二、公告期

v        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一年。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
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的，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三个月。



2014年3月8日由吉隆坡国际机
场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MH370航班上载有227名乘客
（其中中国大陆153人，中国台
湾1人），机组人员12名。
01:20，航班在马来西亚和越南
的交接处与胡志明管控区失去
联系，且并未收到失踪飞机的
求救信号。
2018年5月29日，美国“海洋
无限”勘探公司对马航MH370
客机的搜寻工作结束。



经济补偿金

v        经济补偿金，是指在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后，用人单位依法一次性
支付劳动者的经济上的补助。

v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
者支付经济补偿：

v （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v （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
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

v （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v （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v （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
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的；

v （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

v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不应支付情形

按照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可以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包括：

1.劳动者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或者用人单位提高劳动合同工资待遇但

劳动者不愿意续签的，用人单位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金。

2.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期限内，由于主管部门调动或转移工作单位而被解除

劳动合同，未造成失业的，用人单位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金。

3.由于劳动者的过失，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所述，用人单位可以单

方解除劳动合同，并且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金。



经济补偿金计算标准

第四十七条　【经济补偿的计算】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

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

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

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

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

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




